	湖南省民政厅


湘民函〔2026〕2号
湖南省民政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全省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各相关社会组织：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根据《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湖南省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对2026年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实行清单制管理。现就2026年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坚持依法依规、严格审批、科学设置、总量控制、注重实效、非营利性原则，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二、申报范围

申请设立的评比表彰项目应对行业发展或社会公益有显著推动作用，每个社会组织原则上限设一个项目，评比表彰活动周期一般为5年1次。

申请设立评比表彰项目的社会组织，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运作规范；

2.最近两个年度的年检结论均为合格（或按规定正常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3.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实行独立会计核算，有开展评比表彰活动所必需的经费；

4.有效期内的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为4A级及以上；

5.信用评定等级在B级及以上；

6.最近3年未受过行政处罚、未被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7.最近5年未受到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的处理。

三、申报材料

各社会组织申报评比表彰项目，需填写《湖南省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并提交以下材料及佐证资料：

1.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名称、政策依据及完整的活动周期；

2.组织机构：明确列出项目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及承办单位；

3.评选方案：评选范围、预估参评总数及计划评选名额，奖项的具体设置、各奖项评选条件，完整的评选工作程序与监督机制；

4.奖励安排：明确奖励办法、具体标准及最终的表彰形式；5.经费预算：详细说明项目经费来源及预算安排。

四、申报程序及时间要求

请拟申报项目的社会组织将经业务主管单位或行业管理部门（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按行业管理部门）审查通过的评比表彰项目申请纸质资料，于2026年1月31日前报送至本级民政部门，逾期不予受理。

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同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初步研究，根据工作需要可视情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县市区民政部门请于2026年2月6日前将有关申报项目和资料报送至市州民政局，各市州民政局收集所辖地区申报项目资料于2026年2月10日前将初选名单汇总表（见附件2）报送至省民政厅（可通过湘办通将盖章pdf扫描件和word版传阅发至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谢华伦）。

全省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实行清单管理，通过审核的评比表彰项目将由省民政厅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在省民政厅官网向全社会公布，不在发布清单之列的均为违规评比表彰，一律不得举办。

五、相关要求

各社会组织申请设立评比表彰项目，应按章程规定履行社会组织党组织重大事项把关、理事会审议等内部决策程序，申报的评比表彰项目资料务必真实可靠，严禁借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严禁增加基层负担。各级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从社会组织业务范围、行业发展和代表性、激励性的角度，对申报资料进行认真研究、提出审核意见，确保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申报工作有力推进。

省级社会组织申报材料联系人：湖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谢华伦0731-84502031，地址：省民政厅第二办公楼706。

附件：1.湖南省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申报表

      2.市州项目申报汇总表
湖南省民政厅              

2026年1月20日

附件1
湖南省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申报表

社会组织全称：（盖章）                 申报日期：

	项目名称
	（评比表彰项目和奖项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

	主协承办单位
	（不得与营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营利性组织开展，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

	理由依据
	

	活动周期
	（一般为5年1次或参考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

	评选范围
	（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

	参评总数
	

	奖项设置
	（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

	评选名额
	

	评选条件
	

	奖励办法和标准
	

	经费来源
	（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表彰形式
	（以精神激励为主；对获得表彰的集体不发放奖金）

	业务主管/行业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活动负责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市州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及电话：

	序号
	申报单位

（社会组织全称）
	项目名称

（评比表彰全称）
	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全称）
	活动周期
（几年一次）

	1
	
	
	
	

	2
	
	
	
	

	
	
	
	
	

	
	
	
	
	

	
	
	
	
	


备注：评比表彰项目和奖项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

	主动公开

	文件抄送：各级党委社工部，各省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

	湖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6年1月20日印发




